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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工业“555”——根据《关于印发青岛市互联网工业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，立足青岛制造优势产业与品牌基础,推进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工业各领域深度应用,力争到2020年,培育5个全国领先、行业主导的互联网工业平台,打造50个智能工厂或互联工厂,建设500条(个)自动化生产线或数字化车间,
 
一、行业系统解决方案能力建设项目
 
本地企业首次推广自主研发并获得相关资质认定的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网、信息安全等软件产品或解决方案，按照采购合同额的10%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奖励。
 
（一）申报条件
 
1、申报单位
 
◆本市范围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，或上年度为本市实际纳税不低于4000万元的非独立法人企业；
 
◆对项目涉及的软件产品或解决方案（含部分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 
◆无不良信用记录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）。
 
2、申报项目
 
◆首次推广并投入运营的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网、信息安全等软件产品或解决方案；
 
“首次推广”：首次卖出（产品）；新技术首次应用（平台/系统）；
 
“投入运营”：已经验收，并且运营一段时间。
 
◆合同额一般不低于100万元；
 
◆项目验收（或产品登记和交付）日期在上年度8月30日（含）至当年7月31日（含）之间；
 
◆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或检测报告。
 
3、其他条件
 
◆项目未曾获得国家、省、市财政资金支持。
 
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市信息化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，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良好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 
（二）补助对象
 

